
 

主 動 調 查 報 告 摘 要  

對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 保 護 措 施  
 
 
背 景 及 調 查 範 圍  
 
 二 ○ 一 ○ 年 六 月， 多 名 市 民 投 訴， 有 人 在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

的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（ count ry  park  enc lave）進 行 發 展 工 程（「 西 灣

事 件 」）。 他 們 指 摘 政 府沒有為事涉土地制定法定規劃圖則，令違

規者有機可乘，以致土地被破壞。 申 訴 專 員 遂 展 開 主 動 調 查 ， 以

審 研 ：  
 

（ 一 ）  政 府 對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所 採 取 的 保 護 措 施

是 否 足 夠 ；  
 
（ 二 ）  當 局 就 「 西 灣 事 件 」 所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是 否

恰 當 。  
 
 
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 
 
2 . 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是 指 毗 鄰 郊 野 公 園 或 被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的

鄉 村 和 農 地 。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「 漁 護 署 」 ） 認 為 ， 鄉 村 和 農 地

亦 可 以 與 郊 野 公 園 的 自 然 環 境 融 合 ， 而 在 指 定 某 地 區 為 郊 野 公 園

時 ， 當 局 不 應 為 村 民 及 土 地 業 權 人 的 合 法 權 益 （ 包 括 興 建 小 型 屋

宇 ）帶 來 負 面 影 響 ， 以 免 招 致 他 們 提 出 反 對 及 向 政 府 索 償 。 因 此 ，

該 署 在 指 定 任 何 地 區 為 郊 野 公 園 時 ， 都 會 將 鄉 村 和 農 地 ， 連 同 其

周 邊 作 緩 衝 之 用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剔 出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。 那 些 被 剔 出 的

土 地 ， 被 稱 為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， 全 港 共 有 77 幅 。  
 

 

保 護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 方 法  

 
3 .  如 要 保 護 及 保 育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， 當 局 可 將 之 納 入 郊 野

公 園 ， 或 為 其 制 定 法 定規劃圖 則 以 作 土 地 規 劃 。  
 
4 . 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包 括 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」 （ Development  
Permiss ion  Area  P lan）與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」（ Out l ine  Zoning  P lan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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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」 的有效期為三年，最多可延長一年。

其間，該圖須由「分區計劃大綱圖」取代。在「發展審批地區圖」

有效期間，該 區 所 有 發 展 工 程 ， 若 非 經城市規劃委員會（「城規

會」）准 許 ， 或 其 用 途 為 圖 中 已 准 許 的 用 途 ， 或 為「 現 有 用 途 」，

皆 會 被 視 為 違 法 ， 規 劃 署 可 採 取 檢 控 行 動 。  
 
6 .  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」顯示個別規劃區內的「經常准許的用

途」和「其他須向城規會申請許可的用途」。所有公職人員及公

共機構均須以該圖為指引的標準。  
 
 
政 府 就 保 護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 討 論 及 行 動  
 
7 .  自 一 九 九 一 年 開 始 ， 政 府 內 部 已 就 如 何保護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 」 進 行 討 論 ， 重 要 情 節 如 下 ︰  
 
初 期 討 論  
 

(1 )  一 九 九 四 年 六 月 ， 環 保 署 就 一 項 於 某 「 不 包 括

的 土 地 」 興 建 住 宅 和 高 爾 夫 球 場 的 計 劃 ， 去 信

規 劃 環 境 地 政 科 ， 表 示 有 關 部 門 應 進 行 土 地 規

劃 以 保 護 該 土 地 。 一 九 九 六 年 二 月 ， 環 保 署 再

去 信 表 示 希 望 該 科 能 為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提 供

「 更 清 晰 的 保 育 政 策 」 。  
 
(2 )  一 九 九 六 至 九 七 年 期 間 ， 地 政 總 署 曾 三 度 去 信

規 劃 環 境 地 政 科 ， 表 示 認 同 環 保 署 的 意 見 。  
 
(3 )  一 九 九 七 年 八 月 ，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1回 覆 地 政 總

署 ， 解 釋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將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涵 蓋 至

全 港 所 有 土 地 ，但要考慮有關部門的人力和時

間問題。  
 
決 策 局 的 意 見  
 

(4 ) 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，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要 求 規 劃 署

為需要優先處理的「不包括的土地」制定法定

規 劃圖則，並為制定圖則訂定行動優次和時間

表。同 月，規 劃 署 發 函 給 該 局 和 其 他 有 關 部 門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科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改 稱 為 「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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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示 該 署 在 研 究 後 認 為 ， 有 需 要 為 12 幅 「 不 包

括 的 土 地 」制 定 法 定 規 劃 圖 則，但因資源所限，

須 為 制 圖 工 作 訂 定 行 動 優 次 。 該 12 幅 土 地 不 包

括 西 灣 。  
 
(5 ) 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， 規 劃 署 改 為 建 議 為 2 幅 土 地

制 定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， 而 其 餘 10 幅 則 以 「 其 他 方

法 」 保 護 ， 例 如 把 它 們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。  
 
(6 )  同 月 ，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向 規 劃 署 指 出 ，把「不

包括的土地」納入郊野公園並不可行，而為保

育而以公帑購回土地亦屬不可行。透 過 法 定 規

劃 圖 則提供保護是 唯 一 可 行 方 法 。 該 局 要 求 規

劃 署 就 上 述 12 幅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提 供 制 定 圖

則 的 時 間 表 。 一 九 九 八 年 八 月 ， 規 劃 署 告 知 規

劃 環 境 地 政 局 和 有 關 部 門 ，該署正考慮他們的

建議。  
 

決 策 局 的 決 定  
 
(7 ) 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， 規 劃 署 表 示 希 望 可 以 押 後 完

成 制 定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的 工 作 ， 以 便 等 待 一 項 關

於 濕 地 彌 償 的 研 究 之 結 果 作 為 參 考 。  
 
(8 )  同 月 ，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向 規 劃 署 指 出 ， 關 於 濕

地 彌 償 研 究 的 調 查 對 保 護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並

無 參 考 價 值 ， 而 規 劃 署 應 為 獲 選 的 12 幅 土 地 中

保 育 價 值 較 高 的 5 幅 優 先 制 定 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

圖 」 。  
 
(9 )  七 月，規 劃 署 通 知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︰ 5 幅「 不 包

括 的 土 地 」 的 其 中 1 幅 之 圖 則 已 刊 憲 ， 其 餘 4
幅 的 圖 則 預 計 於 二 ○ ○ 二 年 前 刊 憲 。  

 
後 期 討 論  
 

(10)  二 ○ ○ ○ 年 四 月 ， 規 劃 地 政 局 2發 便 箋 給 環 境 食

物 局 ， 邀 請 後 者 出 席 有 關 檢 討 向 受 發 展 項 目 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於 二 ○ ○ ○ 年 一 月 政 府 重 組 後 改 稱 為 「 規 劃 地 政 局 」。 之
前 轄 下 的 「 環 境 科 」 由 新 成 立 的 「 環 境 食 物 局 」 接 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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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規 劃 影 響 人 士 提 供 補 償 的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

（ 「 補 償 工 作 小 組 」 ） 會 議 。 規 劃 地 政 局 在 便

箋 中 指 出 ： 「 不 論 先 前 的 取 向 為 何 ， 兩 局 仍 須

為 找 到 保 護『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』 的 最 佳 方 法 作 出

努 力 」 。  
 
(11)  同 月 ， 補 償 工 作 小 組 召 開 會 議 ， 與 會 者 （ 包 括

規 劃 地 政 局 、 環 境 食 物 局 、 規 劃 署 和 漁 護 署 代

表 ） 認 同 ， 當 局 須 訂 立 一 套 全 面 的 保 育 政 策 。

與 會 者 又 認 為 ， 收 地 應 視 為 非 不 得 已 的 最 後 保

育 方 法 ， 因 為 收 地 會 導 致 龐 大 財 政 開 支 。  
 
8 .  截 至 二 ○ 一 ○ 年 五 月 （ 即 「 西 灣 事 件 」 前 ） ， 規 劃 署 為 上

述 12 幅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中 的 8 幅 完 成 了 制 定 法 定規劃圖 則 ， 尚

有 4 幅 未 納 入 任 何 法 定 圖 則 。 至 於 第 7(9)段 所 述 需 要 特 別 優 先 處

理 的 5 幅 土 地 ， 規 劃 署 則 為 其 中 2 幅 完 成 了 制 圖 。  
 
 
「 西 灣 事 件 」  
 
9 .  政 府 部 門 處 理 「 西 灣 事 件 」 的 經 過 ， 詳 見 附 件 。  
 
10 .  鑑 於 西 灣 面 對 即 時 的 發 展 壓 力 ， 發 展 局 3局 長 在 二 ○ 一 ○

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， 指 示 城 規 會 把 西 灣 指 定 為 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」。  
 
 
其 後 的 措 施  
 
11 .  二 ○ 一 ○ 年 十 月 ， 行 政 長 官 在 施 政 報 告 中 提 出 ， 對 於 尚 未

有 法 定 規 劃 的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， 由 規 劃 署 和 漁 護 署 根 據 實 際 情

況 ， 將 其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或 透 過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保 護 。  
 
12 .  二 ○ 一 一 年 五 月，負 責 向 漁 護 署 署 長 提 供 意 見 的 郊 野 公 園

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（ 「 郊 委 會 」 ） ， 同 意 修 訂 一 直 沿 用 有 關 郊 野

公 園 的 指 定 之 準 則 。 在 新 的 準 則 下 ， 當 局 不 會 再 將 私 人 土 地 一 律

剔 出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； 反 之 ， 當 局會考慮有關地點的保育價值、地

理位置、民居的規模，以及面對的發展壓力等因素後，然後決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政 府 於 二 ○ ○ 二 年 七 月 及 二 ○ ○ 七 年 七 月 分 別 進 行 重 組 ， 原 先 由「 規 劃 地
政 局 」 負 責 的 「 規 劃 」 職 務 ， 先 後 由 當 時 成 立 的 「 房 屋 規 劃 地 政 局 」 和 「 發
展 局 」 接 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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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將其納入郊野公園。  
 
 
本 署 的 評 論  
 
保 護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 措 施  
 
13 .  從 上 文 可 見，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○ ○ ○ 年 期 間，規 劃 環 境 地

政 局 對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 問 題 都 甚 表 關 注 （ 第 7(4) 、 (6 ) 及 (8 )
段 ）。 經 多 番 討 論 後 ， 該 局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指 示 規 劃 署 ， 為 獲 選

為 需 要 優 先 處 理 的 12 幅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中 保 育 價 值 較 高 的 5 幅

特 別 優 先 制 定 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」（ 第 7(8)段 ）。  
 
14 .  二 ○ ○ ○ 年 四 月，有 份 出 席 補 償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的 決 策 局 及

部 門 同 意 ， 當 局 須 訂 立 一 套 全 面 的 保 育 政 策 （ 第 7(11)段 ）。 自 此

以 後 ， 負 責 「 環 境 」 和 負 責 「 規 劃 」 的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（ 包 括 現 時

的 環 境 局 4及 發 展 局 ）， 便 俱 只 在 乎 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的 發 展 ， 而 不

再 理 會 原 先 被 認 為 需 優 先 處 理 的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未 獲 適 時 跟 進

的 問 題 。 結 果 是 ︰ 至 二 ○ 一 ○ 年 「 西 灣 事 件 」 前 ， 規 劃 署 仍 未 為

上 述 12 幅 土 地 其 中 4 幅（ 包 括 5 幅 已 評 定 為 需 要 特 別 優 先 處 理 的

土 地 的 其 中 3 幅 ） 制 定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（ 第 8 段 ）。  
 
15 .  本 署 認 為 ， 二 ○ ○ ○ 年 所 提 出「 全 面 的 保 育 政 策 」只 屬 初

步 構 思 ； 在 沒 有 任 何 具 體 新 的 政 策 或 措 施 可 供 落 實 的 情 況 下 ， 不

表 示 有 5 幅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需 特 別 優 先 處 理 的 原 先 決 定 可 束 之

高 閣 。  

 
16 .  負 責 環 境 保 護 的 決 策 局（ 包 括 環 境 局 及 之 前 的 環 境 食 物 局

和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）有 責 任 從 政 策 層 面 保 護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。

然 而 ， 在 二 ○ ○ ○ 年 至 二 ○ 一 ○ 年 期 間 ， 局 方 一 直 未 有 致 力 為 需

要 優 先 處 理 的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另 行 制 定 有 效 保 護 措 施 。  
 
17 .  在「 西 灣 事 件 」前 ，規劃署只 為 需 要 特 別 優 先 處 理 的 5 幅

土 地 中 的 2 幅 制 定 了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， 其 表 現 亦 難 以 令 人 滿 意 。 而

在 該 署 之 上 的 決 策 局 （ 包 括 發 展 局 及 之 前 的 規 劃 地 政 局 和 房 屋 規

劃 地 政 局 ）， 對 該 署 遲 遲 未 有 完 成 獲 委 派 的 任 務 ， 也 未 有 一 盡 其 督

導 責 任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政 府 於 二 ○ ○ 二 年 七 月 及 二 ○ ○ 七 年 七 月 分 別 進 行 重 組 ， 原 先 由 「 環 境 食 物 局 」
負 責 的 「 環 境 」 職 務 ， 先 後 由 當 時 成 立 的 「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」 和 「 環 境 局 」 接
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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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西 灣 事 件 」 的 處 理  
 
18 .  當 局 當 年 沒 有 把 西 灣 納 入 12 幅 需 要 優 先 保 護 的 「 不 包 括

的 土 地 」， 是 按 當 時 的 土 地 狀 況 所 作 的 決 定 。 有 否 判 斷 錯 誤 ， 現 今

實 難 以 評 定 。  
 
19 .  猶 幸 在 得 悉 有 人 在 西 灣 涉 嫌 進 行 非 法 工 程 後，各 有 關 部 門

所 採 取 的 補 救 措 施 適 時 有 效 ： 發 展 局 和 規 劃 署 特 事 特 辦 ， 迅 速 把

西 灣 指 定 為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」； 而 地 政 總 署 、 環 保 署 和 漁 護 署 亦 已

對 違 法 人 士 提 出 檢 控 ， 並 經 法 院 定 罪（ 詳 見 附 件 ）。 當 局 處 理 該 宗

事 件 的 態 度 值 得 肯 定 。  
 
 
建 議  
 
20 .  鑑 於 第 11 至 12 段 所 述 ， 申 訴 專 員 建 議 ：  
 

(1 )  發 展 局 和 環 境 局 督 促 各 執 行 部 門 按 行 政 長 官 指

示 ， 從 速 為 至 今 仍 未 獲 保 護 的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

制 定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或 把 它 們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

圍 ， 確 保 其 得 到 適 切 保 護 ；  
 
(2 )  漁護署根 據 郊 委 會 修 改 後 的 準 則 ， 考 慮 將 值 得

保 育 的 私 人 土 地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。  
 

 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

二 ○ 一 一 年 九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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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部 門 處 理 「 西 灣 事 件 」 的 經 過  
 

日 期  事 件  

2010 年   
6 月 1 日  漁 護 署 接 到 市 民 投 訴 ， 得 悉 有 人 涉 嫌 在 西 灣 進 行

非 法 工 程 。  
6 月 2 日  漁 護 署 視 察 時 發 現 ， 事 發 地 點 不 屬 郊 野 公 園 範

圍 ， 故 不 受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規 管 。  
6 月 3  –  

4 日  
漁 護 署 向 地 政 總 署 轄 下 西 貢 地 政 處 （「 地 政 處 」）

查 詢 ， 證 實 地 政 處 沒 有 批 准 任 何 人 在 有 關 私 人 土

地 上 進 行 發 展 或 重 建 。  
6 月 9 日  地 政 處 發 信 告 知 有 關 土 地 業 權 人 ， 他 們 在 私 人 土

地 上 展 開 任 何 建 築 工 程 前 ， 須 提 交 發 展 建 議 書 給

有 關 部 門 考 慮 。  
6 月 18 日  漁 護 署 發 現 有 關 私 人 土 地 鄰 近 的 政 府 土 地 可 能 被

佔 用 ， 於 是 通 知 渠 務 署 、 環 保 署 及 地 政 處 跟 進 。

6 月 22 日  地 政 處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以 確 定 工 程 的 範 圍 。  
6 月 29 日  地 政 處 警 告 事 涉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， 在 未 經 批 准 下 不

得 在 政 府 土 地 上 進 行 挖 掘 工 程 。  
7 月 8 日  地 政 處 完 成 測 量 報 告 ， 確 定 遭 挖 掘 的 土 地 涉 及

5 ,000 多 平 方 米 的 政 府 土 地 。  
7 月 15 日  地 政 處 到 現 場 的 政 府 土 地 上 豎 立 告 示 板 ， 警 告 公

眾 不 得 非 法 挖 掘 及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， 並 圍 封 一 部 分

被 私 人 土 地 圍 繞 的 政 府 土 地 。  
7 月 15 日 及  

19 日  
環 保 署 巡 查 事 涉 地 點 ， 沒 有 發 現 違 反 任 何 污 染 管

制 法 例 的 情 況 。  
7 月 21 日  環 保 署 致 電 提 醒 事 涉 地 盤 負 責 人 ， 應 採 取 措 施 以

防 範 因 大 雨 引 致 泥 水 溢 流 。  
7 月 22 日 至  

8 月 6 日  
地 政 處 派 員 在 現 場 駐 守 ， 防 止 任 何 人 非 法 挖 掘 及

佔 用 政 府 土 地 。  
7 月 23 日  環 保 署 發 現 事 涉 地 點 附 近 溪 流 的 溪 水 混 濁 。  
7 月 26 日  發 展 局 局 長 指 示城市規劃委員會把 西 灣 指 定 為

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」。  
7 月 26 日  環 保 署 去 信 要 求 地 盤 負 責 人 引 入 更 多 有 效 的 緩 解

措 施 ， 以 防 止 泥 水 溢 出 ， 污 染 附 近 溪 流 。  
7 月 30 日 及  

8 月 16 日  
環 保 署 巡 視 時 未 發 現 事 涉 地 點 有 違 反 污 染 管 制 法

例 情 況 。  
8 月 6 日  規 劃 署 刊 憲 ， 把 西 灣 納 入 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」。  

附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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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6 日  環 保 署 檢 控 地 盤 負 責 人 違 反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。

法 院 裁 定 被 告 人 罪 名 成 立 ， 判 處 罰 款 。  
12 月 29 日  地 政 總 署 檢 控 5 名 工 人 違 反 《 土 地 （ 雜 項 條 文 ）

條 例 》，在 政 府 土 地 上 非 法 進 行 挖 土 工 程。法 院 裁

定 5 人 全 部 罪 名 成 立 ， 判 處 罰 款 。  
2011 年   

1 月 6 日  漁 護 署 檢 控 7 名 工 人 違 反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，在 未

得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同 意 下 ， 駕 駛

車 輛 進 入 ， 或 將 車 輛 帶 入 ， 或 協 助 、 教 唆 、 慫 使

或 促 致 他 人 將 車 輛 帶 入 郊 野 公 園 。 法 院 裁 定 7 人

全 部 罪 名 成 立 ， 判 處 罰 款 。  
 
 
 


